
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」修正說明 

國防部製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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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規劃方案」巡迴宣教 
106.11.14~12.22 

研修「陸海空軍軍官 
士官服役條例」 

行政院研討 
(5次研討會議) 

軍人年金改革規劃歷程 

行政院院會決議 
通過修正草案 

立法院公聽會 立法院委員會審查 

立法院 
朝野協商會議 

立法院二、三讀 
通過修正條文 

107.6.21 
總統令公布 

107.6.23及107.7.1 
行政院核定施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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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
請
領
資
格 

月

退

俸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服役滿20年可請領
月退俸。 

軍
校
年
資
併
計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
新制 (86.1.1)後任
官，其就讀軍校期
間新制部分經補繳
後，得併計退除給
與年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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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
整

月

退

俸

計

算

基

準 

1.107.7.1前年資已
滿20年： 
以「現役同官階
俸級人員之本俸
加一倍」計算。 

2.107.7.1後年資未
滿20年： 
以「現役同官階
俸級人員服役最
後1/5年資之本俸
平均數加一倍為
基數」計算。 

採「最後36個月平
均本俸2倍」計算；
107.7.1，已具備退
休俸資格者，維持
以「最後在職本俸2
倍」計算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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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
整

月

退

俸

計

算

基

準 

1.107.7.1前年資已
滿20年： 
以「現役同官階
俸級人員之本俸
加一倍」計算。 

2.107.7.1後年資未
滿20年： 
以「現役同官階
俸級人員服役最
後1/5年資之本俸
平均數加一倍為
基數」計算。 

採「最後36個月平
均本俸2倍」計算；
107.7.1，已具備退
休俸資格者，維持
以「最後在職本俸2
倍」計算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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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： 
少校22年(新法施行後，滿20年者)： 
服役月數為 22 * 12=264(月 )最後 1/5：
264/5=52.6(月)，換算後取整數月，所以為
最後52(月)之本俸平均數。 



月
退
俸
計
算
參
數
及
計
算
公
式 

1.起支俸率：服役
滿20年給與起支
俸率55%。 

2.年增俸率：2%。 
3.俸率採計上限：

依服役實際年資
計，軍官最高俸
率可達90%，士官
最 高 俸 率 可 達
95%。 

1.起支俸率： 
服役滿20年給與
起支俸率50%。 

2.年增俸率：   
2.5%。 

3.計算公式： 
平 均 本 俸 2 倍 x
【50%＋2.5%x(年
資－20)】。 

4.俸率採計上限40
年100%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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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低
保
障
金
額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
現役人員依實際服
役「年資」核算月
退俸，不設定最低
保障金額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※已退人員為38,990元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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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資

補

償

金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取消月補償金，維持
「一次補償金」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
8 



1.原退除所得高於新法
(107.1.1)施行後計算之
月退休俸差額，分10年平
均調降，本金於第11年退
還個人。 

2.退除所得低於38,990元或
因作戰或因公致傷、身心
障礙，或本條例施行前年
滿85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
官、士官，支領退休俸或
贍養金人員，維持18%優
存利率。 

1.新制 (86.1.1
任官後)人員
無優存。 

2.新舊制人員於
退伍時本金發
還個人，差額
分10年平均調
降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     

優

惠

存

款 

18%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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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
發

一

次

退

伍

金 

1.擇領退伍金者： 
維持發給「加發一次退
伍金」。 

2.擇領退休俸者： 
僅86.1.1至107.6.30止
服役期間之年資，每服
現役 1年發給 0.5個基
數，最高採計 10個基
數。 

未規劃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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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
額

慰

助

金 

未 來 配 合 機 關 裁
撤、組織變更或業
務緊縮，除屆滿現
役最大年限或年齡
退伍者，依法令辦
理精簡而退伍人員
發給7個月之總額慰
助金。 

未規劃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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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

屬

年

金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
1.現役軍人於退伍前，
已有合法婚姻關係存
續，具支領月退休俸
資格，於退伍後亡故
其配偶未再婚者，可
領取半俸。 

2.支領退休俸軍人於退
伍後結婚者，在亡故
後，其配偶必須年滿
55歲且婚姻關係滿10
年，始可請領半俸，
與公教規範一致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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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

(

再

)

任

薪

資

規

範 

1.停發規範： 
轉(再)任公職、行政法人
或公法人、政府轉投資事
業職務及私立大學專任教
師，薪酬總額超過33,140
元者，停發退休俸或贍養
金及優存利息。 

2.不停發規範： 
救災或救難職務、偏遠地
區之公立醫療機關(構)，
及107.7.1前已轉(再)任
技工、工友或軍事單位聘
僱者，不受限制。 

停發規範： 
轉(再)任公職、
行政法人或公法
人、政府轉投資
事業職務，薪酬
總額超過 38,990
元者，停發退休
俸或贍養金及優
存利息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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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婚
配
偶
財
產
分
配
請
求
權 

1.婚姻關係存續期間
滿2年者，得請求
分配該軍官、士官
之退伍金或退休
俸。 

2.被分配時，按被分
配比率依規定扣
減。 

3.喪失分配該軍官、
士官退伍金或退休
俸權利之規範。 

未規劃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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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
職

停

薪 

育

嬰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
軍人育嬰留職停薪
年資，得選擇全額
自費繳交退撫基金
計算年資。 

一
次
退
伍
金 

限

制

支

領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不適服現役人員，
限制僅得支領一次
退伍金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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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
整

提 

撥

費

率 

維持原規劃內容 

退撫基金提撥費率
將由現行8%~12%調
整為12%~18%，未來
將採逐年調整方式
提高。 

107.07.01施行版本 106.11.14宣導版本 

軍人年金法案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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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財源挹注 

調高退撫基金 
提撥費率 

由現行8％至12％，分年調整
為12％至18％上限。 

中、短役期退
伍金改編 

年資20年以下未支領退休俸人
員，退伍金改由輔導會編列預
算支應。 

調降額度挹注 

配合政府分10年調降及18%優
惠存款差息補貼之結餘款，全
數挹注退撫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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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專案挹注 

國軍因歷經多次組織精簡，
造成退撫基金產生「繳的人
少、領的人多」的現象，故
規劃由輔導會分10年編列預
算，且每2年編列200億，總
額1,000億元挹注。 

財源規劃效果 
未來軍人退撫基金得以維
持30年穩健運作。 

政府財源挹注 

18 



軍人年金改革效益 

促進招募 穩定現役 安撫退員 

鞏固國家安全
國防需求 

有利 
募兵制推動 

鼓勵現役 
長留久用 

提振軍隊士氣 
照顧退伍袍澤
退後生活 

軍人退撫基金
得以永續經營 

目的 

政策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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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金改革專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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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金改革專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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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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